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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意 見  

     據審計部函報，該部前臺北縣審計室(現新北市審

計室，下稱新北市審計室)稽察前臺北縣汐止市公所(現

新北市汐止區公所，下稱汐止區公所)辦理「社后多目

標體育館興建工程」(下稱本工程)，核有未盡職責及效

能過低情事，經本院分請汐止區公所及新北市政府(原

臺北縣政府)就相關問題提出說明，汐止區公所以 100

年 4 月 15 日新北汐工字第 1000010310 號函復本工程執

行過程說明併附佐證資料，及新北市政府於 100 年 4 月

21 日以北府工採字第 1000002210 號函說明本工程採購

稽核情形到院。茲據審計部函報稽察查核缺失及前揭機

關函復說明、卷證資料等，臚列調查意見如下： 

一、汐止區公所未獲主管機關核准於北峰國民小學興建

本工程，即先行編列預算，不符行政程序，及預算籌

編以追加(減)預算方式辦理，核與預算法規定有違；

另原編預算因乏整體妥適規劃，再行追加，復未妥適

分配年度預算，致鉅額預算辦理保留，影響機關年度

財政計畫，均有未當 

(一)依預算法第 96 條規定：「地方政府預算，另以法律

定之。前項法律未制定前，準用本法之規定」，目

前各地方政府皆未另行制定，故準用中央之預算法

規定籌編預算。同法第 79 條明示，各級政府得請求

提出追加歲出預算之情形：一、依法律增加業務或

事業致增加經費時。二、依法律增設新機關時。三

、所辦事業因重大事故經費超過法定預算時。四、

依有關法律應補列追加預算者。如是可知，追加預

算係預算執行中為應付偶發緊急事件或補足事前預

料不及之經費，因其計畫與數額過於龐大，原列預

算不敷支用，而無法以經費流用或動支預備金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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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以支應時，所採取之權宜措施，非經常辦理，為

防杜寬濫，故現行法令對於各機關提出辦理追加預

算設有上述嚴謹條件，合先敘明。 

(二)依汐止區公所所復，本工程經費來源，採分年編列

預算，根據汐止市民代表會第 2 屆第 5 次臨時大會

議事錄，該公所係於 92 年 7 月 7 日至 9 日進行汐止

市總預算第一次追加(減)預算時，先行編列預算新

臺幣(下同)5,000 萬元結構體主體工程，嗣因採購

計畫及當時國內原物料上漲，並配合內部設備使用

需要，經汐止市民代表會以 93 年 3 月 2 日北汐市代

祥字第 0930000125 號函同意以墊付款方式支應

3,000 萬元，並於 93 年第一次追加(減)預算編列轉

正。然衡諸本工程興建緣起為汐止區公所因社后地

區無室內體育館，可供居民室內體育或社團活動

，及北峰國民小學(下稱北峰國小)提出興建綜合

體育館申請；由此觀之，顯不符首揭列示機關追加

預算依法律、重大緊急事故等需要之要件。復查各

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規定要旨，先行墊付之

款項，摘以：依法律或經核定有案之契約義務必需

之支出，因辦理追加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時，得先

行支用墊付款，惟應先專案送請各該級立法機關同

意後，始得支用；揆其文義，應以契約關係有效成

立後，依契約所應履行之義務者。本工程於 94 年 9

月 15 日訂約，而汐止區公所遽於 93 年 3 月間即以

墊付款先行支應辦理，自屬乏據，以上均見本案汐

止區公所預算籌編寬濫之不當。 

(三)另查臺北縣政府(下稱新北市政府)於 92 年 8 月 18

日以北府教國字第 0920482873 號函同意汐止區公

所於北峰國小校地辦理「汐止市社后多目標體育館

新建工程」。惟 92 年 7 月間，汐止區公所未獲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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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核准即先行編列預算，不符行政程序，相關預

算編列作業顯有欠當。又該公所 92 年度編列本工程

結構體主體工程預算 5,000 萬元，嗣以內部設備使

用需要等由，93 年度再以墊付款支應 3,000 萬元，

可見汐止市公所就本工程內容缺乏先期整體妥適規

劃，致原編預算未足額再行追加情事，影響採購作

業，加以 92 年度所編預算因無工作事項，預算執行

率為 0%，93 年度進度持續落後，全年執行數僅 29

萬餘元，相關預算辦理保留，累計達 7,970 萬餘元

，形成排擠效應，影響機關年度財政計畫，98 年 7

月 31 日起陸續撥付工程估驗款，迄 99 年底共核付

7 期計 6,485 萬餘元，執行率約 81%。 

(四)綜上所論，汐止區公所未獲主管機關核准於北峰國

小興建本工程，即先行編列預算，不符行政程序，

復預算籌編以追加(減)預算方式辦理，核與預算法

規定有違；另原編預算因乏整體妥適規劃，致未足

額再行追加情事，延遲採購作業，加以未審慎考量

各年度之工作需求，擬編歲出分配預算，致經費鉅

額保留情形，形成排擠效應，影響機關年度財政計

畫，均有未當。 

二、汐止區公所未加強督促專案管理廠商督導工程承攬商辦

理建築執照申請等作業，耽延開工時程，復悖於三級品

管規定，擅准廠商申報開工；對於原統包商違約停工事

件未即時依約處理，且消極因應保證廠商拒履行契約

責任，造成工程嚴重延宕，皆有怠失。另竣工驗收後

，仍有部分短作及未符實用情事，允應會同專案管理

廠商暨北峰國小，切實檢討有無設計不當之處 

(一)如前述，汐止區公所因乏整體妥適規劃，原於 92

年度以追加預算方式先行編列本工程結構體主體工

程預算，賡續於 93 年度以墊付方式支應內部設備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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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屬工程，並 2 度陳報新北市政府於 92 年 12 月 4

日暨 93年 10月 19日函准以統包最有利標方式發包

。94 年 1 月 13 日汐止區公所與詹 00 建築師事務所

簽訂專案管理技術(含監造)服務契約，並負責擬定

本工程需求計畫，94 年 8 月 10 日本工程上網公開

招標，未達法定家數流標，復於同年 8 月 31 日辦理

第 2 次招標，評選結果，以固定價格給付方式，由

南亞營造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南亞營造公司)得標，

次(9)月 15 日訂約，契約金額 7,645 萬 4,000 元，

依工程契約書第 7 條約定，工程承攬商應於 95 年 7

月 31 日前完工交汐止區公所啟用；另本工程內容因

包括建築、結構、水電、空調及消防系統之規劃設

計，依投標須知允許廠商共同投標，招標文件規定

共同投標廠商資格：投標廠商第一成員須為甲級營

造廠商；第二成員須為建築設計廠商；第三成員須

為機電廠商。本工程得標廠商南亞營造公司，即共同

投標第一成員兼代表廠商，業依共同投標辦法第 10

條規定，檢附第二成員：顏 00 建築師事務所及第三

成員：大嘉企業有限公司，共同具名，經公證之共

同投標協議書納入契約；且契約訂有連帶保證廠商

：銘 0 營造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銘 0 營造公司)。 

(二)為期工程如期完成，據南亞營造公司所提送本工程

施工預定進度表，預計 94年 9月 1日至同年 10月 18

日期間辦理初步設計圖說繪製、審查、修正及定案作

業，並於 94年 11月 16日前申請建築執照；同時初步

設計圖說定案後，迄 94年 12月 16日期間辦理細部設

計圖說繪製、審查、修正及確認作業，並申報開工。

因本工程涉校園整體規劃之建築案及屬查核金額以上

工程，須經都市設計審查通過暨取得候選綠建築證書

始得申請建造執照，惟汐止區公所未加強督促專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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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廠商督導工程承攬商儘速進行各項作業之執行

，迨於 95 年 6 月 9 日，本工程都市設計審議始經新

北市政府通過，同年 12 月 20 日取得建造執照、96

年 4 月 3 日通過候選綠建築審查，統包商嗣於 96

年 6 月 14 日開工，已較預定期程落後達 1 年 6 個月

餘。又工程整體施工及品質計畫書、施工進度表等

開工前必要核定之文件，尚未核定前，汐止區公所

即同意備查廠商以附切結書方式先行開工，有違契

約書第 9 條第 2 款第(一)目及統包實施辦法第 8 條

第 1 款之規定，明顯違悖三級品管之精神，此有新

北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 97 年 7 月 31 日稽核監督報

告在卷可按。 

(三)開工後不久，工程承攬商即因資金周轉問題怠工無

力施作， 96 年 9 月 14 日違約停工，該公司負責人

並於 96 年 10 月 9 日工作協調會議中，表明無法繼

續履約。依本工程契約第 22條第 1項約定：「乙方因

能力不足無法履行契約時，乙方保證人應無條件接續

本契約之各項工作，不得異議」；本此約定，汐止區

公所於確定南亞營造公司無法繼續履約後，即應與

原廠商終止契約，並通知乙方保證廠商進場接續施作

，以免耽延工程執行，卻迨至 97 年 2 月 18 日方與原

統包商終止工程全部契約，嗣契約保證廠商初表無意

承接，汐止區公所迄 98年 3月 3日始以南亞營造公司

不履行契約，造成工期逾期為由，分別向該公司及保

證廠商銘 0 營造公司提告求償，從而，銘 0 營造公司

於 98 年 5 月 27 日同意承接，進行後續施工，並於 99

年 3月 24日完工。 

(四)本工程完工後，汐止區公所於 99 年 6 月 11 日辦理正

驗，同年 7 月 2 日、14 日正驗缺失完成改善，99 年 8

月 10日取得使用執照，但根據新北市審計室 99 年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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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稽查本工程缺失：一至三樓兩側樓梯帄台轉角不鏽

鋼立柱短少、屋頂帄台欄杆施作高度不足、屋頂延伸

半圓形方管內側因設計不當，致下雨時雨水滲透進入

階梯看台等設計錯誤或施工不良情事，及原統包商承

諾施作「三溫暖工程」、回饋增設水療池仰式氣泡

按摩椅等設施，均未施作等缺失。其改善情形，汐

止區公所查復：「立柱短少、欄杆施作高度不足已

請承商補足；原統包商承諾回饋設施亦已通知繼受

承商限期施作。屋頂延伸半圓形方管內側因綠建築

審核之開放設計免空調，有暴雨才有滲水之情形，

故無設計不當。」本案體育館自 100 年 2 月 23 日移

交北峰國小接管，目前除二樓籃球場已開放學校使

用，其餘一樓游泳池及附屬設施尚未開放使用，刻

由北峰國小辦理委外經營招商。惟校方使用發現，

體育館屋頂延伸半圓形方管內側，雨水滲漏進入階梯

看台，及禮堂兼綜合球場所在之二樓區域，原採自然

通風採光，但由於散熱效率不佳，有室溫過高之現象

，影響學生健康安全，需另行籌編預算改善。由此，

汐止區公所所稱無設計不當等語，實有可議之處，汐

止區公所允應會同專案管理廠商暨使用單位北峰國小

，切實檢討本工程有無設計不當、施工不良、品質瑕

疵等缺失，並應通知廠商切實改正，再依契約有關

規定妥善處理。 

(五)據上論結，汐止區公所未加強督促專案管理廠商督

導統包商儘速辦理都市設計審議、候選綠建築證書及

建造執照申請等作業，致工程遲無法辦理開工，復就

工程整體施工及品質計畫書、施工進度表等開工前

必要核定之文件，未完成核定前，即准廠商先行開

工，顯有違誤；又原統包商表明無法繼續履約，即

應依約與其終止契約，並通知保證廠商進場接續施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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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卻延宕逾 4個月，方與原統包商終止工程全部契約

，嗣對於契約保證廠商初表無意承接，亦乏因應對策

，迄 98年 3月 3日始提告違約求償，繼而保證廠商同

意承接，嚴重耽延工程進度。而本工程竣工驗收後，

審計室稽查缺失仍有部分短作工項，足見該公所未

督促廠商確實履行契約規定應辦及承諾事項，並凸

顯驗收作業粗略草率；其中，體育館屋頂延伸半圓形

方管內側，雨水滲漏進入階梯看台，及禮堂兼綜合球

場所在之二樓區域，散熱效率不佳，影響學生健康安

全部分，允應會同專案管理廠商暨使用單位檢討有無

設計不當情事，並應通知廠商切實改正，以確保工程

品質，發揮其應有效能。 

三、新北市政府就汐止區公所辦理本工程之採購稽核，顯

屬遲延，又本工程進度自始嚴重落後，履約過程亦經

民眾檢舉在案，工程查核卻屢排除於外，現行查核工

程篩選原則顯有不足未盡周延之處，允應檢討改進 

(一)政府採購法(下稱採購法)第 108 條規定：「中央及

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應成立採購稽核小組，稽核監

督採購事宜。」採購稽核小組之設置，主要在稽核

、監督機關辦理採購，是否有重大異常或違反政府

採購法令情形，藉以導正機關採購不法行為，減少

採購缺失。另為提升公共工程品質，採購法第 70

條第 3 項規定：「中央及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

成立工程施工查核小組，定期查核所屬（轄）機關

工程品質及進度等事宜。」明確規範第三級品質管

理之施工查核機制，使施工缺失能及早發現、迅速

改善。其中，縣（市）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及工程施工

查核小組，應分別對所轄鄉（鎮、市）各機關辦理之

工程採購進行稽核監督及查核，前述採購法第 70 條

、第 108 條授權訂定之「工程施工查核小組組織準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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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及「採購稽核小組組織準則」，分別定有明文。依

上說明，新北市政府對於汐止區公所辦理本工程採

購及執行過程，負有稽核監督、查核之責，協助公所

加強控管工程品質及施工進度，落實追蹤管制，俾

工程如期如質完竣，先此敘明。 

(二)據審計部函報稽查查核缺失指出，本案工程施工期

間，新北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及工程施工查核小組均

未辦理相關採購稽核或施工查核等作業。對此，新北

市政府查復表示：「該府業於 97 年 7 月 17 日指派稽

核委員及稽核人員進行稽核作業，並於 97 年 10 月

27 日以北府工稽字第 0970774675 號函送監督稽核

報告予汐止區公所，該公所嗣於同年 11 月 12 日函

復稽核改正預防措施，經該府採購稽核小組於 97

年 11月 20日以北府工稽字第 0970867394號函同意

備查。」以上有新北市政府監督稽核報告、雙方公函

影本附卷可佐，應堪認為真實。 

(三)另本工程施工查核無相關紀錄部分，新北市政府解釋

稱：「因適值本工程停工階段，故未安排施工查核

事宜，該府辦理工程施工查核，篩選案件優先考量

工程會指示之專案，例如：97 年辛樂克及薔蜜災後

復建工程、全民督工查核、管溝路帄、查核丙等廠

商之在建工程查核、查核低於 75 分以下不良廠商之

在建工程查核、97 年度加強地方建設擴大內需方案

等，其次考量該府所屬機關被查核均佈性。」並分

別引據工程會 86 年 1 月 24 日函頒「公共工程施工

品質評鑑作業要點」第 4 點規定：「受評工程，以

達查核金額以上，施工進度達 30%且未達 80%者為主

要對象」及 98 年 8 月 27 日函示，查核案件篩選進

度之工程標案進度為 20%至 80%間，作為該府篩選查

核案件之依據。依前述篩選原則，本工程 98 年 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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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及 99 年 2 月工程進度分別為 16%及 92%，故未納

入查核行程，期間則考量所屬鄉鎮均佈性，未再選

擇汐止區公所主辦之工程。 

(四)惟查，工程會業於 92 年 4 月 4 日發布前揭評鑑要點

停止適用，其後，公共工程施工查核即應參照「工

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」之規定，觀此作業辦法

第 5 條，工程查核分定期與不定期通知等 2 種抽查

時機，查核小組應視工程推動情形安排；另工程會

於 94 年 9 月 26 日就不預先通知查核作出補充規定

，其對象列舉社會關注或民眾檢舉(通報)案件等 5

類。本案汐止區公所與原統包商於 94 年 9 月 15 日

簽定契約，原契約竣工期限為 95 年 7 月 31 日，工

程實際開工日為 96 年 6 月 14 日，原統包商並於 96

年 9 月 14 日違約怠工，新北市政府卻迨至 97 年 7

月 17 日始進行本工程採購稽核作業，顯屬遲延，有

失機先防弊之效，且本工程執行進度自始嚴重落後

，該府定期查核工程安排，竟未綜合考量個案之情

況，即早發現此積弊，其篩選原則顯有不足未盡周延

之處。另工程會於 97 年 9 月 17 日函知新北市政府，

民眾檢舉本工程延宕多時，且專案管理廠商、統包商

及水電承商之管理疑有未盡事宜，請速督導該公所妥

為處理；該府僅函請汐止區公所提供處理情況與解決

方案，未安排不定期查核或採行有效之追蹤列管措施

，督促該公所儘速妥處有關事宜，行政作為未臻積極

，亦有怠失。 

(五)基上所述，新北市政府就汐止區公所辦理之本工程

，決標近 3 年、逾履約期限達 2 年，始辦理採購稽

核，顯屬遲延，失其機先防弊、導正缺失之效，又

本工程進度自始嚴重落後，履約過程亦經民眾檢舉

在案，工程查核卻屢排除於外，該府對於所管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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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時機之掌握顯待加強，現行查核工程篩選原則

確有不足未盡周延之處，允應檢討改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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